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56號

聲  請  人  黃雪桂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旭洲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侯美月間債務人異議之事件，聲請停止執

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依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可知，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6981號拆

屋還地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要拆除之標的即臺

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如臺北地院104年度訴

字第198號判決附圖編號B所示之屋頂平台增建物（下稱系爭

增建物），其兩側牆壁與相鄰戶即同巷弄7號、11號屋頂平

台增建物之牆壁為共同壁，倘若拆除系爭增建物，恐造成臨

戶倒塌、嚴重滲漏水等問題，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

規定，聲請准予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

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

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

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

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

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

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

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

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

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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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

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

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

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

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

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執臺北地院104年度訴字第198號判決、本

院105年度重上字第461號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

681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

義），向臺北地院聲請拆除系爭增建物，經該院以系爭執行

事件受理；又聲請人已對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提起債務

人異議之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閱無

訛，並有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209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卷

宗可按，堪信為真實。　　

　㈡惟聲請人所稱系爭增建物兩側牆壁與相鄰戶即同巷弄7號、1

1號屋頂平台增建物之牆壁為共同壁，倘若拆除系爭增建

物，恐造成臨戶倒塌、嚴重滲漏水等問題，恐有侵害他人生

命財產安全之虞云云，核屬執行方法是否適當之問題，難認

此部分有何於系爭執行名義成立後消滅或妨礙相對人請求之

事由發生，聲請人如有爭執，應另循聲明異議之方式救濟處

理，尚不得執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執

行之理由。是本院斟酌上情，為兼顧兩造之利益，認本件並

無裁定停止執行之必要，準此，聲請人聲請於債務人異議之

訴確定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自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林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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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學妍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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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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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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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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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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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56號
聲  請  人  黃雪桂  


訴訟代理人  吳旭洲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侯美月間債務人異議之事件，聲請停止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依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可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6981號拆屋還地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要拆除之標的即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如臺北地院104年度訴字第198號判決附圖編號B所示之屋頂平台增建物（下稱系爭增建物），其兩側牆壁與相鄰戶即同巷弄7號、11號屋頂平台增建物之牆壁為共同壁，倘若拆除系爭增建物，恐造成臨戶倒塌、嚴重滲漏水等問題，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執臺北地院104年度訴字第198號判決、本院105年度重上字第461號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81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臺北地院聲請拆除系爭增建物，經該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又聲請人已對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閱無訛，並有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209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卷宗可按，堪信為真實。　　
　㈡惟聲請人所稱系爭增建物兩側牆壁與相鄰戶即同巷弄7號、11號屋頂平台增建物之牆壁為共同壁，倘若拆除系爭增建物，恐造成臨戶倒塌、嚴重滲漏水等問題，恐有侵害他人生命財產安全之虞云云，核屬執行方法是否適當之問題，難認此部分有何於系爭執行名義成立後消滅或妨礙相對人請求之事由發生，聲請人如有爭執，應另循聲明異議之方式救濟處理，尚不得執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執行之理由。是本院斟酌上情，為兼顧兩造之利益，認本件並無裁定停止執行之必要，準此，聲請人聲請於債務人異議之訴確定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學妍伶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56號
聲  請  人  黃雪桂  

訴訟代理人  吳旭洲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侯美月間債務人異議之事件，聲請停止執
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依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可知，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6981號拆
    屋還地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要拆除之標的即臺
    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如臺北地院104年度訴字第1
    98號判決附圖編號B所示之屋頂平台增建物（下稱系爭增建
    物），其兩側牆壁與相鄰戶即同巷弄7號、11號屋頂平台增
    建物之牆壁為共同壁，倘若拆除系爭增建物，恐造成臨戶倒
    塌、嚴重滲漏水等問題，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
    ，聲請准予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
    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
    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
    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
    ，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
    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
    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
    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
    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
    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
    ，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
    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
    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
    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
    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執臺北地院104年度訴字第198號判決、本
    院105年度重上字第461號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
    681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
    ，向臺北地院聲請拆除系爭增建物，經該院以系爭執行事件
    受理；又聲請人已對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提起債務人異
    議之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閱無訛，並
    有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209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卷宗可按
    ，堪信為真實。　　
　㈡惟聲請人所稱系爭增建物兩側牆壁與相鄰戶即同巷弄7號、11
    號屋頂平台增建物之牆壁為共同壁，倘若拆除系爭增建物，
    恐造成臨戶倒塌、嚴重滲漏水等問題，恐有侵害他人生命財
    產安全之虞云云，核屬執行方法是否適當之問題，難認此部
    分有何於系爭執行名義成立後消滅或妨礙相對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聲請人如有爭執，應另循聲明異議之方式救濟處理，
    尚不得執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執行之
    理由。是本院斟酌上情，為兼顧兩造之利益，認本件並無裁
    定停止執行之必要，準此，聲請人聲請於債務人異議之訴確
    定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自無理由，應予
    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學妍伶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56號
聲  請  人  黃雪桂  

訴訟代理人  吳旭洲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侯美月間債務人異議之事件，聲請停止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依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可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6981號拆屋還地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要拆除之標的即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如臺北地院104年度訴字第198號判決附圖編號B所示之屋頂平台增建物（下稱系爭增建物），其兩側牆壁與相鄰戶即同巷弄7號、11號屋頂平台增建物之牆壁為共同壁，倘若拆除系爭增建物，恐造成臨戶倒塌、嚴重滲漏水等問題，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執臺北地院104年度訴字第198號判決、本院105年度重上字第461號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81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臺北地院聲請拆除系爭增建物，經該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又聲請人已對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閱無訛，並有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209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卷宗可按，堪信為真實。　　
　㈡惟聲請人所稱系爭增建物兩側牆壁與相鄰戶即同巷弄7號、11號屋頂平台增建物之牆壁為共同壁，倘若拆除系爭增建物，恐造成臨戶倒塌、嚴重滲漏水等問題，恐有侵害他人生命財產安全之虞云云，核屬執行方法是否適當之問題，難認此部分有何於系爭執行名義成立後消滅或妨礙相對人請求之事由發生，聲請人如有爭執，應另循聲明異議之方式救濟處理，尚不得執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執行之理由。是本院斟酌上情，為兼顧兩造之利益，認本件並無裁定停止執行之必要，準此，聲請人聲請於債務人異議之訴確定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學妍伶　　　　　　　　　　　　　　



